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（庄河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）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1、项目背景及项目资金使用情况
用于地震监测站监测设备、通讯设备、房屋及附属设备维修维护；监测站水、电、取暖等费用；设备购置等费用，保证地震监测工作正常运转。年初预算金额6万元，实际执行金额6万元。
2、对困难群众、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、司法诉讼聘请律师，进行法律援助的费用，年初预算金额8.3万元，实际执行金额8.3万元。
3、用于政府门户网站页面内容调整和修改、网站页面和数据安全备份、网站主题和栏目修改及网站突发紧急事件处置等；电子政务外网网络接入层设备易损件更换；政府无线网络设备升级维护。保证政府门户网站及电子政务网络正常运行。年初预算金额11万元，实际执行金额11万元。
4、用于公务用车监督管理平台监控终端及网络环境、相关辅助设备安全等级提升、硬件升级、维护；可视化拼接屏及相关配件维护；平台数据维护、更新升级、APP端维护等；人员培训等费用；保证公车监管平台正常运转。年初预算金额4.1万元，实际执行金额4.1万元。
2、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
项目资金全部来源于财政拨款，拨款及时到位，全部投入使用。专项经费由庄河市党建中心财务处管理，单独核算，会计中心记账，以便于统计核算和监督检查。专项资金管理规范，制度健全，资金安排使用合规。资金使用情况良好，没有违规或者超范围、超标准使用专项资金的行为。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根据专项资金管理的要求，我中心制定了多项管理办法，并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。
（1）严格按预算开支。没有超标准、超规模、超范围开支；
（2）严格开支管理。做到专款专用，不存在截流、挤占、挪用的情况；
（3）加强内部检查和审计。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、审计，确保专项资金落实到位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1、保证公车监管工作正常运转，对减少公务支出、廉政建设。
2、保证地震监测工作正常运转，对维护公共安全。
3、能够对困难群众、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法律援助。
4、保证政府门户网站及电子政务网络正常运行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通过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、项目实施管理情况、项目绩效表现情况进行自我评价，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,检查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。分析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，及时总结经验，改进管理措施，有效提高财政资金水平和使用效益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
我中心绩效评价始终坚持科学规范、实事求是、分析对比、节约高效等原则，不断提升服务与管理水平。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我中心高度重视专项项目绩效自评工作，明确分工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加强督导指导，确保项目绩效自评严格按照工作方案有序进行。认真准备相关资料，深入客观进项分析评价，高质量地完成项目绩效自评工作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（附相关评分表）
根据全中心全年工作完成情况完成绩效考评工作。成效显著，考评成绩合格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。
加强信息化管理，按照专项资金开支范围、标准规定，执行专项资金经费支出。采购实行集中统一采购，按照采购制度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，采购合同及验收手续齐全，合理安排使用。财务部门依据付款内控制度，办理各项资金的支付。由专人负责验收，加强固定资产管理，登记固定资产账目。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。
项目实施具备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、经济性。根据《庄河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》和上级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的具体要求，合理安排使用。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规范合规，专项资金的使用，受到财政及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。
充分利用专项资金，为公车平台正常运行、地震台网正常运行、政府门户网站及政务外网正常运行提供保障，并使困难群众、弱势群体能及时进行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提供保障。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。
合理使用专项资金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，一是保证公车平台正常运行，公务用车规范化使用。二是保证地震台网正常运行，对自然灾害进行及时监测。三是保证政府门户网站及政务外网正常运行。四是能够对困难群众、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法律援助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加强专项资金管理，保障到位，管理到位。
六、有关建议
本单位四个项目的实施具备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、经济性，可以落实实施计划，合理安排资金使用，完成相应的绩效目标。


